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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元宇宙概念于朝夕之间席卷全球，依托于高额拍卖、顶流交易

的炒作与宣传，以非同质化通证（Non-Fungible Token）为技术基础载体

的数字商品 [1] 市场也随之一炮而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数据、网络虚拟

财产的保护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

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中强调了：“加强对数字货币、网络虚拟财产、数

据等新型权益的保护。”但鉴于新型权益的复杂性，尚未有针对数字商品

的具体保护规定。同时，于传统科技中，虚拟财产是依托于电磁信号且具

有任意复制性的产物，其价值往往是因平台协议或场景而产生的，因此，

实践中往往依照合同纠纷或广义财产权益纠纷 [2] 处理方式对虚拟财产予

以保护。 

虚拟应用场景的不断丰富，催生了依托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藏品、数

字艺术品、数字收藏等各式各样区块链数字商品的场景应用与交易市场。

那么，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之下，依托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商品之法律保护路

径是否有其他路径？笔者将从：1）区块链数字商品；2）区块链数字商品

具有物权特征；3）区块链数字商品物权化保护之挑战，三个方面来简析区

块链数字商品之物权化保护路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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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数字商品 

目 前 国 内 外 将 区 块 链 数 字 商 品 ， 主 要 利 用 非 同 质 化 通 证  [3] 

（Non-Fungible Token，即 NFT），其指：在区块链平台上根据技术协议

或者说技术标准等所发行的不可替代型的有特定标识的通证，该特定标识

可以附加相应的元数据[4] 。笔者基于对非同质化通证特征之理解，关联总

结区块链数字商品特征如下： 

 

非同质化通证即为区块链上的令牌 [9] ，区块链数字商品就是被令牌

所特定标识的数据或物品，例如著作权于虚拟载体上的复制件 [10]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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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元数据，即区块链上数据的初始数据 [11] ，例如复制件所承载的初

始作品。以海外链上交易市场 nWayPlay 发售的冰墩墩 NFT 为例，元数据

就是关于冰墩墩的名称、冰墩墩形象的美术作品、其特定动作的描述及特

征等。因此，笔者认为，绝大多数数字藏品、数字艺术品应用场景下，区

块链数字商品的元数据是受到著作权相关法律法规保护 [12] 的作品，即

传统意义上出版商发行有形载体所载有的作品（简要对比如下）。 

 

由此可见，区块链数字商品的交易客体的本质是数据，而非该数据背

后元数据（如知识产权的许可与转让 [13] ）的交易。那么，对于区块链

数字商品指向的数据，笔者设想：是否能以传统意义上作品有形载体之物

权保护模式，对区块链数字商品以物权化保护？ 

二 

区块链数字商品具有物权特征 

在原先虚拟财产的应用过程中，虚拟财产因其本质为依托于设备的一

串代码或数据，而无法进行交易物特定化或广泛流动性交付行为的实施，

故传统意义上，虚拟财产无法与民法上的物权进行类比。《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五规定：“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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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且明确了所有权是针对不动产或动产的权利 

[14] 。同时，法学理论上对于“物”的定义 [15] ，也需符合人力所能支

配的有体物或自然力、独立满足社会生活需要、具有的独立经济意义。可

见，虚拟财产参照我国民法体系中的物权进行保护的路径似乎行不通。 

然后，基于区块链技术下数字商品的特征却使区块链数字商品以物权

角度类比适用存在可能性。其数据因其唯一性而具有了事实上的排他性，

其上链的存储模式有效解决了传统数据易篡改、难特定等技术问题。由此

可见，持有人对区块链数字商品所享有的权利包括了排他性的占有、使用、

收益与处分等，与物权保护体系下的所有权更为接近。笔者进一步认为，

基于区块链数字商品的公钥、私钥及交易之法律关系，区块链数字商品的

物权化保护是依托于区块链技术而“浑然天成”的。 

（一）区块链数字商品具有公示性——公钥 

区块链数字商品于区块链上，其公钥包含了该数据的现持有人、交易

价值、持有人变更及交易的历史记录等信息，该信息是对该区块链数字商

品所在区块链系统的所有参与者公开发布的，即通过区块链技术保证该资

产不存在权属不明或权属混乱的情形 [16] 。由此可见，区块链数字商品

依托非同质化通证，获得了一张权属凭证，该凭证不仅承载着相关数据或

物品的权利归属，更能记录权属变更及交易历史等信息，这有效克服了“无

体物物权化保护”的公示问题。非同质化通证公钥具备的对外性、不可篡

改性等特征是区块链数字商品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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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块链数字商品具有可支配性——私钥 

如本文第一部分对于区块链数字商品特征的简述，区块链数字商品基

于区块链技术都是具有唯一性的，且其与文字作品、摄影作品、美术作品

等元数据之间的关联性，使得区块链数字商品具有持续性价值。如何使区

块链数字商品催生价值的关键就在于区块链数字商品数据本身的支配，而

这一问题也恰好被区块链上的私钥解决了。作为区块链数字商品持有人，

其占有的数据（包含私钥）能够依照其所在的区块链规则进行交易的发起、

确认、生效等行为，且该私钥仅属于该持有人，即上述行为体现了持有人

对区块链数字商品享有排他性的支配权。尽管区块链数字商品无法像收藏

名画、古物一样于现实世界被占有，但私钥持有者 [17] ，即区块链数字

商品持有人，可以通过区块链上的私钥对其特定的区块链数字商品施加排

他性、不以他人意志为转移性的支配权。 

（三）区块链数字商品交易的法律关系 

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电子书、数字专辑等数字版权的交易，其本

质依旧是许可。以具体场景为例。张三通过某音乐平台购买了歌手 A 的数

字专辑，但因特定原因，该音乐平台下架了歌手 A 的数字专辑，那么张三

即无法获取相关音乐作品。其背后的法律关系是数字版权的权利人将作品

许可音乐平台，使得音乐平台有权向支付了数字专辑费用的用户提供作品。

反之，一旦音乐平台无上述许可时，用户亦无权获得作品。由此可见，张

三购买歌手 A 的数字专辑并非“物”，亦不受物权法体系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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